
资金借款合同
出借方：        
借款方： 

为明确责任，恪守信用，特签订本合同，共同信守。
借款金额：（大写）         
借款用途：经营

借款利率：固定借款年利率按 零 计息。

四、借款期限：


首次约定借款时间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5_年7月28日止。超期未归还借款若出借人未提出终止说明，则为自动续约,自动续约时间为一年。
五、违约责任：
1. 签订本合同后，出借方应在借款方提出借据_30 日内（假日顺延）将借款放出，转入借款方账户。
2. 借款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，出借方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借款。对违约使用部分，按5%加收罚息。借款方如在使用借款中造成物资积压或损失浪费，或进行非法经营，出借方不负任何责任。如借款方有意转移并违约使用资金，出借方有权商请其他开户行代为扣款清偿。
六、争议解决：
凡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如各方协商不成，应提交借款方人民仲裁委员会仲裁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各方均有约束力。
七、其他：
除因法律规定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情况外，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。当事人一方依据法律规定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，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，并达成书面协议，本合同变更或解除后，借款方占用的借款和应付的利息，仍应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。
双方协议的附加条款：___无__。

合同的附件： _无___。
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，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。
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。出借方、借款方各执一份；合同副本___2___份。
出借方：__________（签章） 
借款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签订日期：2025年7月18日

